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岳阳县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登记备案表
	房屋坐落
	
	建筑面积
	

	房产性质
	住  宅
非住宅
	总层数
	
	房屋结构
	砖混  □框架
框剪  □其他

	产权人
	
	装修人
	
	装修方式
	自己装修
委托装饰装修企业

	装修部位及装修内容：

	房屋室内装饰装修活动，禁止下列行为：
1.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，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；
2.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、厨房间；
3.在承重墙上开门、窗，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，拆除连接阳台的砖、混凝土墙体；
4.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，降低节能效果；
5.破坏建筑物外立面；
6.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。

	装
修
人
承
诺
	1.本人提交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或隐瞒，愿承担法律责任；
2.本人已阅读房屋室内装修禁止行为条款，并承诺本次房屋室内装修不涉及禁止行为。若违反规定，本人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，并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
承诺人：联系电话：

	备案日期
	



